
 

新客戶獎賞計劃(「本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 

 

1. 本計劃推廣期由 2026年 7月 1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止 （包括首尾兩天） （「推廣

期」） 。 

2. 本計劃只限於安基財務有限公司（「安基」）指定之客戶（包括從未於安基持有任何

貸款戶口之全新客戶，以及已全數清還由安基發出的 私人貸款之客戶（其於或曾於安

基的貸款戶口需從未有任何逾期六十天還款或壞賬紀錄））（「合資格客戶」）。 

3. 本計劃只適用於經安基網頁、親臨或致電安基分行提交之貸款申請（包括私人貸款及

業主(私人)貸款）。 

4. 合資格客戶須於推廣期內成功申請及提取批核貸款金額達 HK$100,000或以上，方可獲

贈高達 HK$28,000現金獎賞（「現金獎賞」）（或會以禮券方式發放(「禮券獎賞」)）

（統稱「獎賞」），獎賞金額將根據成功提取批核貸款金額而定，詳情請參考以下列

表:  

 

成功提取貸款金額  

(港幣) 

成功提取貸款可獲之獎賞金額 

(港幣) 

還款期 12至 35個月 還款期 36個月或以上 

$100,000 to $299,999 $2,800 $3,800 

$300,000 to $499,999 $8,000 $10,000 

$500,000 to $799,999 $10,000 $12,000 

$800,000 to $999,999 $12,000 $14,000 

$1,000,000 to $1,499,999 $15,000 $18,000 

$1,500,000 $18,000 $28,000 

 

5. 每位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只可獲享此優惠乙次。 

6. 上述奬賞金額將分 3個階段發放至合資格客戶之還款帳戶； 

第 1階段將發放獎賞金額之 20%，於合資格客戶成功提取貸款當月後起計之第 2個月

發放；第 2階段將發放獎賞金額之 40%，於合資格客戶提取貸款當月後起計之第 6個

月發放；第 3階段將發放餘下之 40%，於合資格客戶提取貸款當月後起計之第 9個月

發放。 

舉例而言，若合資格客戶於 2026年 7月 2日成功提取貸款為還款期 36個月及港幣

300,000元，而獎賞金額為港幣 10,000元，則會於 2026年 9月 30日或之前獲發放獎

賞港幣 2,000元，於 2027年 1月 31日或之前獲發放獎賞港幣 4,000元，及 2027年 4

月 30日或之前獲發放獎賞港幣 4,000元。 



有關合資格客戶之私人貸款戶口必須於各階段發放當日為正常狀況及沒有逾期結欠，

否則將不會獲得任何奬賞。 

 

7. 安基將會按照第 6條之分階段比例發放獎賞金額。如因任何原因無法發放至合資格客

戶之還款帳戶，安基保留以等值禮券獎賞方式替代之權利，同樣按照第 6條之分階段

比例發放，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合資格客戶申請貸款時向安基提供之通訊住址，而毋須

事先通知合資格客戶。安基保留對獎賞發放形式的最終及絕對決定權。 

8. 如以禮券奬賞的形式發放獎賞： 

a. 禮券奬賞如有寄失、遺失、損毀、被竊或已逾期，安基恕不補發。禮券獎賞不

能出售、轉售或轉讓予他人，亦不能兌換成現金、其他產品、服務或折扣優

惠。 

b. 安基並非禮券供應商，客戶如對禮券有任何查詢或投訴，請直接與供應商聯

絡，安基概不負責。安基不會就有關供應商提供的禮券或相關服務質素作任何

陳述或保證，禮券須按供應商所定的條款及細則使用。  

c. 禮券獎賞數量有限，送完即止。如禮券獎賞出現缺貨情況或其他問題，安基有

權以其他禮券／獎品取代而毋須另行通知，而該禮券／獎品之價值或種類可能

與原來的禮券不相同。  

9. 除非另有訂明外，本計劃不可與安基其他有關服務之優惠同時使用。 

10. 安基保留隨時終止、暫停或更改本計劃及更改本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需叧行通知。

如有任何爭議，安基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本條款及細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法律所解釋及受其約束。任何因本

條款及細則而引起的爭議均受香港法院的非專有司法管轄權管轄。任何人士若非本條

款及細則的一方，不可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 623章）強制

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 

 

如欲索取本條款及細則之英文版本，請與安基職員聯絡。 

 If you would like to get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staff of OK Finance Limited.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本文提及的服務／產品並不是以歐盟的人士為目標。 


